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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
中牟移动通信传输管线工程施工“5·16”

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

2018 年 5 月 16 日 17:40 左右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

在中牟县解放路北段路西泰安商城门前人行辅道处，进行中国

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传输管线工程施

工井下光缆布放时，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，造成 3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279.3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和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有关规定，市政府成立由市安监局、市

公安局、市总工会及中牟县政府等单位人员参加的“5·16”事

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，并邀请市监察委派员参加。同

时聘请了有关专家参加事故调查，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了检测检

验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

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检测检验、专家论证、查阅资

料、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

人员及单位处理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企业情况

1.建设及管理单位：韩寺-泰安商城中继段光缆布放工程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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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2017 年至 2018 年传输管线工

程施工河南省标段 1（郑州中牟）的一部分，由中国移动通信

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签定框架协议，

具体施工管理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

公司负责。

建设单位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：

郑州市经三路 48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00071917253

2Q，法定代表人：魏明。

管理单位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

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0072410538K，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分公司，营业场所：中牟县商都大街中段南侧，负责

人：付东，成立日期：2000 年 03 月 17 日，经营范围：从事通

信和互联网等网络的设计、投资和建设；通信和互联网等设施

的安装、工程施工和维修等。

2.施工单位：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70000163043996J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：济南

市经四路小纬四路一号，法定代表人：吕建祥，注册资本：

5115.44 万元，成立日期：1980 年 10 月 27 日，经营范围：通

信工程施工总承包；通信传输管道的安装、租赁、维修等。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，编号：（鲁）JZ 安许证字〔2006〕010721，有

效期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，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。资质证书：

通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，证书编号：D137098463，有效

期至 2021 年 8 月 8 日。

3.监理单位：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400007080735472，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，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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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：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 1421 号圣地大厦六楼 601 室，法

定代表人：吴君晔，注册资本：11568 万元，成立日期：2000

年 08 月 08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经营范围：工程监理、承

包、代建，工程项目管理等。工程监理资质：通信工程监理甲

级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，证书编号 E144001409，有效期至

2022 年 10 月 25 日。

（二）韩寺-泰安商城中继段光缆布放工程情况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

司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签定《中国移动河南公司与山东省邮电

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至 2018 年传输管线工程施工服务集中采

购（河南）项目框架协议》，河南省标段 1:（郑州中牟）结算

上限 1865.16 万元（含税）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

与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签定

《关于【2016 至 2017 年电信工程专业监理服务】委托监理框

架合同》，合同到期，剩余收尾工作。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地下光缆施工工程韩寺-泰

安商城中继段，是中国移动河南公司 2017 年至 2018 年传输管

线工程施工河南省标段 1（郑州中牟）的一部分，由中国移动

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负责工程管理，全长

9 公里，事发地点位于中牟县解放路路西人行辅道，沿线分布

密闭竖直窨井，用于安设光缆连接装置，并作为施工和日后的

光缆检修口，窨井深 3.15 米，井口直径 0.8 米，井底南北长

2.5 米，东西宽 1.45 米，相邻窨井间有非过人空洞相连，用于

穿设光缆线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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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5 月 16 日，施工单位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班

组长唐怀玉与本班组石保森、翟俊超、尚怀安、范牛套等 5 名

作业人员，因下雨暂停郑开大道光缆布放施工。下午天气放

晴，14 时多组长唐怀玉没有请示就更改施工计划，擅自就近到

中牟县解放路北段路西人行辅道泰安商城门前安装敷设地下光

缆。17 时左右，唐怀玉在通风不充分且未检测的情况下未采取

任何防护措施就进入泰安商城附近农业银行门口的窨井下作

业。17:40 井上作业人员石保森发现唐怀玉倒在水中，未佩戴

防护装备就和翟俊超先后下井施救，在施救过程中石保森、翟

俊超也在井内昏迷，井上作业人员尚怀安与范牛套随即呼救，

周边群众拨打 110、120。消防人员 18:20 将三人从井下救出，

唐怀玉、翟俊超被送至中牟县中医院，石保森被送至中牟县人

民医院抢救。19:20 中牟县中医院、中牟县人民医院分别宣布

唐怀玉、翟俊超、石保森因严重中毒和窒息，经抢救无效死

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中牟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到事故

现场，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处置，防止再次发生事故，对伤亡者

家属进行了慰问、安抚，安排专人协商赔偿等善后事宜，成立

中牟县政府“5·16”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工作小组，下设善后处

理、信息报送及媒体接待、调查处置三个专项工作组。目前事

故死亡人员赔偿已到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有毒气体超标

检测结果显示以硫化氢为主要成分的有毒有害气体超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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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作业人员及施救人员中毒窒息。

2.作业人员违章作业

作业人员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，未落实“先通风、再检

测、后作业”的操作规定，未正确使用密闭空间作业安全设施

与个体防护用品。

3.施救人员现场应急救援处置不当

施救人员缺乏基本的应急常识和自救互救能力，缺失个体

防护器材和应急装备，在没有查明致害因素，也没有采取可靠

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下井施救，造成伤亡扩大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，技术交底不全面，工人安

全意识淡薄，不具备安全作业和应急救援基本素质；施工现场

管理不严格，有限空间作业未落实作业审批及通风检测等作业

制度和规定；个体防护装备配备不齐全，未配备防中毒窒息装

备；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措施缺乏针对性，未开展密闭空

间作业应急演练。

2.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对传

输管线工程施工管理不到位。解放路光缆传输施工窨井的使用

未向窨井权属单位提出申请并经审核同意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

位严格落实相关规章制度，未及时检查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安

全隐患和违规施工问题。

3.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完全尽到监理职责。

对传输线路光缆布放施工中存在的防护装备配备不到位，操作

工人安全意识差、不按规定进行施工作业、不佩戴防护装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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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，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。

4.中牟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。中牟县工业和

信息化委员会对通信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不严格，只注

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的业务运

营安全，对其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监管缺失。中牟县城乡建设管

理局对市政地下管网的管理工作安排不合理，道路及其附属设

施验收合格后移交前出现管理空档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

经调查认定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中牟移动通信传输

管线工程施工“5·16”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。

四、责任单位及人员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免于责任追究人员

1.唐怀玉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班组长，未向项

目部报告擅自到解放路路段进行光缆布放施工，安全意识淡

薄，违反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定，下窨井作业前未进行有害气

体检测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，鉴

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追究责任人员及单位

2.吕建设，男，1966 年 6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山东省邮电

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、总经理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

位，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

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二

项，建议由中牟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

40%的罚款（249756.81×40%=99902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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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张勇，男，1982 年 10 月出生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

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，未严格履

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

由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。

4.冀鹏，男，1985 年 10 月出生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

司河南分公司副经理，兼任郑州项目部经理，安全生产责任制

落实不到位，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项目管理不

力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人员违规作业行为，对事故的发生

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由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给予其行政记

过处分。

5.田思行，男，1982 年 12 月出生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

公司郑州项目部安全员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对施工

人员管理要求不够严格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人员擅自改变

施工地点等违规违章作业问题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

建议由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依据内部规定处理。

6.李杰，男，1988 年 12 月出生，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

有限公司监理员，负责公司在中牟片区通信传输和无线工程监

理工作，未及时发现传输线路光缆布放施工中存在的防护装备

配备不到位，操作工人不按规定进行施工作业、不佩戴防护装

备等安全隐患问题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由广东达

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内部规定处理。

7.付东，男，1971 年 10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中国移动通

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总经理（正科级），负

责中牟分公司全面工作。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

责，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力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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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
之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。

8.王宇亮，男，1979 年 10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中国移动

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副总经理（副科

级），负责中牟分公司网络建设安全生产工作。对所负责的工

作疏于管理，未按照规定严格履行岗位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主要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一百二十

五条之规定，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9.李梁，男，1980 年 10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中国移动通

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工程网络建设中心负责

人、传输工程主管，负责线路建设工程管理。对所负责的传输

线路工程施工管理不力，未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的的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由中国移动通信集

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依据内部规定处理。

10.潘俊英，女，1969 年 11 月出生，中牟县工业和信息化

委员会副主任（正科级），负责重点行业监督管理、安全生

产、环保节能等工作，分管安全生产科。疏于管理，未按照规

定督促检查指导所分管部门履行职责，对安全生产科未按规定

履行监督检查职责问题失察，对本单位缺失对通信行业建设施

工安全监管负主要领导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

第四十五条之规定，建议责令其做出深刻检查。

11.郑洪全，男，1965 年 3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中牟县工

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和综合利用科（安全生产科）副科长，

负责全县信息化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参与实施安全生产监

督检查，指导重点行业排查治理隐患等工作。未按规定履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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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职责，未发现所监管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本单位

缺失对通信行业建设施工安全监管负有直接责任。依据《行政

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第二十条之规定，建议给予其行政警告

处分。

12.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，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

不到位；对施工管理不严格，出现擅自改变施工地点问题；未

按规定配备防护装备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，建议由中牟

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以人民币 60 万元的罚款。

13.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，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

整改传输线路光缆布放施工中存在的防护装备配备不到位，操

作工人安全意识差、不按规定进行施工作业、不佩戴防护装备

等安全隐患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。建议责成其向中牟县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做出检查。

14.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工程

施工管理不到位，未及时向窨井权属单位提出使用申请并经审

核同意，未有效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相关规章制度，未及时

检查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违规施工问题。建议责成

其向中牟县政府做出检查。

15.建议责成中牟县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、中牟县城乡建设

管理局向中牟县人民政府做出深刻检查并对事故的教训做到举

一反三、引以为戒，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出现类似问题。

16.建议责成中牟县人民政府向郑州市人民政府做出深刻检

查。

五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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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

作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提

高工人安全意识、安全作业和应急处置能力，严格施工现场管

理，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各项规定，配齐配全个体防护装备。

（二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中牟分公司

要加强对传输管线工程施工管理，使用市政设施时应及时沟通

协调办理相关手续，落实施工现场的巡查检查制度，督促施工

单位安全文明施工。

（三）中牟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安全监管

职责，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规定落实安全监管责任，加强安全

生产监管，有效消除生产事故事故隐患，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

生。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中牟移动通信传输管线工程

施工“5·16”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

2018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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